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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课”格局下法学案例教学的优化研究 
韦晓彤  刘兴璀 

（鲁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烟台  264000） 

摘要：优化案例教学实现法学课程育人目的，推进法学融入“大思政课”建设格局，是新时代法学课程改革的导向。立足系统

优化理论，把握案例教学的主体、功能、教学方式等要素的优化，形成案例教学整体优化理论。在此基础上，注重“双主体”模式、

实践形式的案例教学，优化案例序列等，能有效推进推动法学课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完成法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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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ptimizing case teaching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law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

tion of law into the construction patter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s the guidance of law curriculum

 refor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ystem optimization，grasp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main body，functi

on，teaching methods and other elements of case teaching，forming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theory of case teaching.

 On this basis，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dual subject" mode，practical form of case teaching，optimizing the ca

se sequence，etc.，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law curriculum，and complete the f

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educating peop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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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

用之。”[1]法学课程案例教学具有“课程思政”建设的先天优势，是

“大思政”背景下法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发法学经

典案例，深入挖掘案例中的思政要素，优化案例教学设计，提升案

例教学质量的方式，优化高校法学课程的案例教学。在“大思政课”

的格局下，推动案例优化贯穿于法学课程案例教学的全过程，是实

现法学课程全方位“育才育人”的重要举措。 

一、“大思政课”格局下优化法学案例教学的价值定位 
“大思政课”格局下优化法学案例教学在于突破纯粹知识的法

理解读，树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宏观视野下的法学

教育，从内容上丰富课程教学的广度和深度，将理论与实践、具象

与抽象、知识与人性紧密结合，解决法学知识教学与价值引导的相

互配合问题，以其知识的完整性、深刻的价值性，有力推动法学“课

程思政”的实现。 

（一）优化案例教学是法学课程“育才”的创新发展 

“强专业，筑牢法学教育之本”[2]是法治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

优化案例教学有利于夯实学生的学科法律知识和话语体系，加深对

法学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反思，构建对新时代法学体系整体意义的认

知框架、理解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对案例中的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

法律适用判断后，更应领会为什么要适用该条法律，以此理解法律

适用的具体情形和个案所追求的社会价值。同时，案例优化全面展

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生动事实、成功经验及其

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集中表达了新时代法治思想，提升学生“德”

的素养，培养坚定理想信念、热心社会公益、维护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法律观的法治人才。 

（二）优化案例教学是法学课程“育人”的迫切需要 

优化案例教学强调以“人”为主体，强调符合学生身心特点、

学习需求以及生活需要，呈现“育人”的话语情境，注重发挥人的

自觉能动性以及培养个性，关注学生成长、成才，实现人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价值。表现在学生课堂主体地位充分彰显，自主参与课堂

知识的表达与价值阐发，主动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强化理论对

现实的解释力；学生身心健康得到关怀疏导，呈现学业、职业、情

感、发展等相关法律问题的同理心、同情心，满足学生多元化的精

神需求；学生自由个性得以启发，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思想行为由被

动向主动转变；学生个体经验的价值得以肯定，在案例解读中有优

先地位，能从不同角度切入价值的寻找，创造学生寻求自我理解和

探求意义的模式，真正让学生成为案例活动的主体，实现主体价值。 

（三）优化案例教学是法学课程“服务社会”的现实需要 

案例恰当选择、正确处理、慎重使用，以其正能量适用于课堂

情境，培养学生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培养学生问题意识和解决问

题能力，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自信、推进法

治实践。在案例教学中构建一种法治的真实体验情境，以问题为导

向引导学生将知识、理论应用于法律问题的解决，即“通过案例向

学生提供现实世界有代表性的真实事件及其发展过程，以学生为主

体、以充分的讨论来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3]，符合

现实需要，有助于推进普法工作、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及法治文化志

愿服务。案例教学作为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引

导学生参与讨论、课堂辩论的过程中，厘清案例中所包含的法律关

系，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法的价值冲突与个案中的价值

平衡原则，进而激发学生自觉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并在法律的允

许范围内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二、“大思政课”格局下优化法学案例教学的理论构建 
系统优化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案例教学本身是由诸多

教学要素构成的复杂教学系统，存在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从系统

优化的角度构建法学案例教学优化理论，通过对影响案例教学有效

性的各要素进行分析与优化，发挥各要素的“最大公约数”达到案

例教学优化的整体效果，奠定了“大思政课”格局下法学案例教学

优化的理论支撑。 

（一）案例教学系统优化理论 

系统优化方法论既要着眼于系统的整体性，又要把握系统各要

素之间的关系，在要素优化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优化组合，实现整

体效能优化。 

从系统优化的角度提出法学案例教学优化理论，就是把案例教

学的各种信息作为一个系统，提出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若干要素，

并对各要素进行优化设计，形成要素优化基础上的系统优化，达到

案例教学效果整体优化的效果。要以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和学生访

谈优化系统分析，以案例收集、编纂和整理优化系统设计，以案例

分析、解构和讨论，对案例教学系统各要素的功能、整体使用效能

进行优化评价。总之，案例教学系统优化取决于构成案例系统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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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其结构，发挥案例教学系统的体系性地位和价值性功能，把自

由思考、自主学习、师生互动方式贯穿于案例教学始终，强化师生、

生生之间的互动，是案例教学系统优化理论的关键。 

（二）案例教学系统的要素分析与优化 

案例教学系统分析与优化是要对教学主客体、案例教学方式、

教学功能定位等三要素构成的教学系统进行综合判断与把握，对症

下药、有的放矢地进行案例教学要素、结构优化。 

案例教学是否发挥主客体的影响力、感染力，体现运用主体的

主导性、积极性，影响了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课程育人目标的

实现。案例教学应体现主体正能量和主观能动性，将人文关怀、思

想引领等思政要素深深切入案例教学主体思想动态与行为方式中，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法治价值观与行为导向。 

案例教学方式是否有科学逻辑分析结构，是否突出教学重难点、

是否能够深化案例内涵，影响了案例教学的效果。案例教学不仅要

优化案例呈现形式，也要优化案例教学程序，充分展现课前准备、

课中互动、课下巩固的完整步骤，“使育人话语在专业知识体系中实

现碎片化聚合”[4]还要优化案例教学平台，加强课内与课外、线上与

线下、校内与校外实时联动，建立有效师生关联互动平台，以例导

行，让学生带着课本中的专业知识回归日常生活，参与法学专业的

社会实践。 

案例教学是否能够强化法学知识本位功能、是否体现案例育人

功能，是案例教学优化效果的重要评估指标。法学知识本位功能即

打牢专业知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运用案例遵循法的专业解读与逻

辑论证，引导学生从“认知论”的角度对法治现象、法的规定进行

知识化解读。案例教学的育人功能在于加强案例教学的思想引领，

潜心挖掘案例中的思想教育因素，积极宣传新时代法治思想，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法治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准确把握社

会主义价值导向，把法学学科的育人功能渗透于知识传授全过程。 

三、“大思政课”格局下优化法学案例教学的有效路径 
案例优化融入法学教学过程中所具有的“育人”、“育才”的价

值定位和“服务社会”的现实需要，对传统案例教学法的缺陷进行

了功能性修正。在案例教学优化的理论基础上，强化“双主体”模

式的案例教学过程，注重实践形式的案例教学，并与开发多层次、

多样化的案例教学模式相契合，提升案例呈现与运用效果，是落实

“大思政课”目标定位的有效路径。 

（一）强化“双主体”模式的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的“双主体”模式，即贯彻“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双主体”的教学理念，在“教师--学生”交流互动中，

实现教学目标。 

“教”是教师主体对学生主体进行教育，要强化教师在案例教

学中的主导意识。在案例教学设计中，合理运用视频、图片等生动

化材料案例，使得案例主体设计与案例运用主体的角色适应。在案

例教学实施环节，强化团队合作的交往互动，增加主体体验的模拟

实践，确保案例教学能够发挥最佳教学效果。在反思总结环节，反

思案例教学准备、课堂讨论情况及案例本身，为进一步优化案例教

学打下基础。“学”是学生主体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自我思考，自我

求解的教育，要明确以学生为主体的育人目标。通过构建“问题结

构”的案例情境，激发学生成为自我反思的主体，使得“学生在情

境中自主获取教学知识，发展个人能力，实现素养的提高”[5]。通过

分组讨论、模拟教学方式提高学生参与度，同时搭建交互式教学平

台，以翻转课堂、主题辩论等实现师生角色和职能的翻转，培养学

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进行法律实践的能力”[6]。 

（二）注重实践形式的案例教学 

“法学实践教学的本质是课程的实践化。”[7]通过实践式、参与

式、体验式教学，培养学生把“实践教学作为课程的实践化，不是

单纯的实践，其目标不在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是知识及其可能应

用的展示和体验”[8]。 

开发多元化案例实践平台，将案例教学、项目式教学、雨课堂

等智慧教学和其他实践教学作为校内课堂的延展。丰富校内实践，

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实践教学实验室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

推进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搭建在线交流平台，打造资料随时共享、

思想及时交流机制，弥补法学实践教学“教”与“学”时空分离的

问题。延展第二课堂，大力探索院校与实务部门双向交流机制。通

过聘请模范法官、检察官指导实践课程，邀请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

法律精英开设专题讲座，有效拓展实践形式的案例教学课堂，将“实

务部门的优质资源融入到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

计、实践课程的开展中去”[9]；要探索政产学研工作品牌特色新模式，

对接法律实务部门的资源平台，建设一批专业教学实践与社会工作

实践对接的校外实践基地。 

（三）开发序列优化的案例教学 

对标法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着力解决“教学案例数

量过多，错失典型案例的教育契机，课堂教学缺乏深度”[10]的教学

模式困境，对课堂案例整合、创新，优化一案到底、多案一用和多

案多用的序列模式。 

贯彻一案到底，使某一典型案例贯穿法学教学的始终，实现相

关知识点的串联、融会、贯通。应紧扣法学专业教材，从依法行政、

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治建设理论等全方位多角度的

论证案例价值，运用举例、讲解、讨论、实践等教学方式，将案例

讲“深”，讲“透”。优化多案一用，运用多个案例串联帮助学生厘

清抽象冗杂的概念。教师要抓住运用热点案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契机，教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剖析案件背后所揭示的法理

与国情。开发多案多用，基于知识的串联性和逻辑连续性要求，综

合运用多个相对独立、联系性较强的案例贯穿教学过程。通过浏览

各年度“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指导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主题网站，搜寻、筛选能解

读法律专业知识和诠释法治精神的综合性案例，形成“多案多用”

优化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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